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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80147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92號

承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
承辦人：陳俊呈

電話：07-2011550轉1120

傳真：07-2011752

電子信箱：lubiqjason@yahoo.com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12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高字第101388597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「有關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得否應邀參

與廠商教科用書、教師用書及教師手冊之編輯，及著作書

籍出版或將作品委由畫廊展示並販售其作品」乙案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1年12月13日臺人(一)字第1010226852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使教科用書能符合教學現場需求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

科用書編輯工作，宜有教師之參與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教師曾任「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」、「課程發展委員會

」委員、曾任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輔導團團員或曾協助主管

教育行政機關研發補充教材或命題者，於不影響教學之前

提下，經服務學校之許可，應邀參與廠商依教育部所訂定

之課程綱要編輯之教科用書及其教師用書或教師手冊之工

作，尚非違反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4條規定：「專任教育

人員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」之精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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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惟應遵守下列原則：

(一)不得有商業行為。

(二)不得與職務、職權相牴觸。

(三)不得同時參與教科圖書審定及學校教科圖書選用作業。

三、另查教育部87年6月7日台（87）高（二）字第87063773號

函規定：「公立學校未兼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及私立學校

專任教師不得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。」，公立學校專

任教師發表或著作書籍出版，或將作品委由畫廊展示並販

售其作品，尚無違反教育部上開87年6月7日函規定，惟不

得有下列情事：

(一)參加出版社或畫廊所舉辦之促銷活動，有兼售書籍、作

品或從事具商業宣傳之行為。

(二)將著作或作品委由出版社或畫廊出售並收受報酬之行為

，與本職工作不相容者（如：不得因從事該行為致影響

本職工作、不得涉有利益衝突而未迴避等）。

四、另，教育部85年9月6日台（85）人（一）字第85516976號

函併予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本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
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、國小教育科、特教科、幼教科、社教科、體健科、教育科技科

、督學室、軍訓室、人事室、高中職教育科(皆紙本) 2012-12-20
11:43:46


